附件1
桂林市中医医院桶装水配送服务采购项目
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（一）项目名称
桂林市中医医院桶装水配送服务采购项目
（二）项目服务范围
桂林市中医医院所辖区域
2、 项目采购初步需求
（1） 项目内容及需求
1.我院各院区桶装水预估年总用量约为6500桶（具体以实际需求为准）。
2.供应商统一将桶装水运送到采购方所提供的存放地点。
3.供应商负责对桶装水的整个生产和配送过程进行严格监管，由于水质问题对采购方使用人造成人身伤害的，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采购方因此造成的损失。
4.供应商须免费对医院现有饮水机的进行维护和消毒工作，每3个月对医院所有饮水机进行一次免费清洗消毒，并提供清洗消毒记录台账。饮水机出现故障时，供应商须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或更换，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（二）服务标准及质量保证
1.水质要求
（1）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桶装水必须为天然泉水桶装饮用水，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》（GB 19298-2014）及其他国家、行业相关最新标准。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桶装水卫生标准，生产场地获得SC认证，注明生产商、生产场地、产品标准号、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。
（2）供应商必须提供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、一年内的水质全项检测合格报告。
2.水桶要求
水桶须为全新PC材质（聚碳酸酯）专用桶，符合国家食品容器卫生标准，不得使用回收料或废旧料制成的“黑桶”。桶身须清洁、无破损、标识清晰。
3.配送服务
（1）供应商须具备按时、足量配送至我院各指定地点的能力，并负责将空桶取回。配送人员应着装整洁、行为规范，换装过程需符合卫生操作规范，防止二次污染。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健康证明，进入医疗区域须遵守医院院感管理相关规定。
（2）根据医院需要提供临时应急送水服务，应急配送需在0.5小时内响应，并于2小时内配送至指定地点。
（三）报价要求
1.报价表中应明确列出：产品品牌、规格（升/桶）、单价（元/桶）、需包含税费及配送费。
2.报价为固定单价，在合同期内不因市场波动而调整。
三、资质要求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之规定；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、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。
（二）供应商需具备有效的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或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（许可范围须包含“包装饮用水”或“销售：预包装食品”等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信誉要求
1.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；
2.对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；
3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（或采购包）议价（响应）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，不得转包、分包、外包。

